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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員：  
 

2019年 6月 19日的立法會會議  
申請動議休會待續議案  

 
 你在 2019年 6月 17日來信 (附件 )，要求立法會主席批准
你在明天 (6月 19日 )的立法會會議上，根據《議事規則》第16(2)條
動議下述休會待續議案：  
 

“特區政府及香港警察處理本年 6月 12日及其後公眾
集會的手法。”。  

 
 《議事規則》第16(2)條規定，主席如信納休會待續的
目的，在於方便議員討論某項對公眾而言有迫切重要性的

問題，可准許議員於兩事項之間動議該議案。  
 
 謹請察悉，在收到你的議案申請前，鄺俊宇議員亦已

來信，要求主席批准他根據《議事規則》第 16(2)條動議休會待續
議案。由於鄺俊宇議員和你所提議案中建議辯論的事宜實質

相同 (即均關乎警方對大型公眾集會採取的應對措施 )，經考慮後
主席決定只批准較早提交議案申請的鄺議員動議其議案，

而不會批准你的議案申請。屆時你可在該休會待續議案的

辯論中表達你對有關事宜的意見。  
 
 立法會秘書  

 
 
 
 

(衛碧瑤代行 ) 
 

2019年 6月 18日  
 
連附件  
副本送：立法會其他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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